附件1

民乐县工业企业“保姆式”服务评价办法
为进一步激发主动担当、用心服务、助企发展的工作热情，锚定全县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，以保姆式服务精准护航企业成长，全力推动县域工业经济提质提速、争先进位，特制定本评价办法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为企业提供全方位、全周期、全过程服务的企业专属“保姆”。

二、评价内容及标准

评价实行百分制，坚持“分类施策、权责对等、奖惩适度、公平公正”原则，结合各企业“保姆”服务实绩，建立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，确保评价科学规范、务实管用、操作性强。

该评价由政策宣贯、助企发展、资金争取、纾困解难、资质认定、日常工作六部分构成，另设加分项及扣分项。

（一）政策宣贯（20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宣传、解读与指导，确保企业知晓政策、了解政策、运用政策，得20分；因工作疏忽导致企业应享受而未能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的，每次扣2分，直至该项扣完为止。

（二）助企发展（24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认真履职尽责，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，助力企业开拓市场、联系订单、拓宽销路、吸纳人才、推动创新，评分实行季度评价、按月核算：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、效益持续提升的，当月得8分；企业生产经营保持平稳正常、无明显起伏的，当月得6分；因服务敷衍、工作不力，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受到明显影响的，当月不得分。

（三）资金争取（16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主动作为，积极为服务企业争取资金，按实际到位资金分级计分：到位资金50万元及以上的，得16分；到位资金20万元（含）至50万元的，得10分；到位资金20万元以下的，得8分。

（四）纾困解难（16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常态化对接企业过程中，全面收集企业各类诉求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并跟踪落实，全力协调解决企业实际问题。对严格落实“一对一”服务机制，及时响应企业合理诉求、跟踪落实并解决相关问题的，得16分；未及时响应企业合理诉求，或未有效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的，每次扣1分，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
（五）资质认定（14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助力服务企业获评各类荣誉称号或获得相关资质认定的，按等级计分：获评国家级荣誉称号或获得国家级资质认定的，得14分；获评省级荣誉称号或省级资质认定的，得10分；获评市级荣誉称号或市级资质认定的，得8分。同一企业获得多项同类荣誉或资质的，按最高等级计分，不重复累加。

（六）日常工作（10分）

企业“保姆”积极配合日常工作，按时报送相关资料的，得10分；未按时报送或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每次扣1分，直至扣完为止。

（七）加分项
企业“保姆”发挥自身优势，推动包联企业实现升规纳统的，按每户10分的标准予以追加相应分值（该加分项单独核算，不占用基础百分制分值）。
（八）扣分项

企业“保姆”包联企业，年度内发生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一般生态环境事件的，扣10 分；发生较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较大生态环境事件的，扣15 分；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的，扣20 分（累计扣分不超过基础总分）。

三、评价结果运用

评价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，每季度通报表扬突出贡献个人1名，较大贡献个人2名、一般贡献个人3名。年度考核中单独设立5个优秀等次名额(不占单位优秀名额），对工作突出的企业“保姆”予以评优。在每季度评价中排名后三位的企业“保姆”，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。
四、附则​

企业“保姆”配备将根据服务企业实际及企业数量增减实行动态调整；因不可抗力因素引发相关问题的，由县工信和商务局及时协调处置。


